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

市市场监管委关于2023年环保相关

产品第二轮质量监督抽查

情况的通报

近期，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我市车用乙醇汽油（快检）、车用柴油（快检）、车用尿素水溶液产品开展了质量监督抽查工作，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基本情况

本次抽查产品为车用乙醇汽油（快检）、车用柴油（快检）、车用尿素水溶液等3种产品。共抽查产品407批次，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抽查结果分析
（一）车用乙醇汽油（E10）。抽查我市195家加油站的196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研究法辛烷值、硫含量、乙醇含量、其他有机含氧化合物含量、苯含量、芳烃含量、烯烃含量、密度（20℃）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二）车用柴油。抽查我市202家加油站的202批次产品。重点对硫含量、多环芳烃含量、凝点、冷滤点、闪点（闭口）、十六烷值、密度（20℃）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（三）车用尿素水溶液。抽查我市9家经销单位的9批次产品。重点对尿素含量、密度（20℃）、折光率、杂质含量、一致性确认等项目进行了检验。本次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市场监管局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办法》等规定要求，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维护产品质量安全。

附件：2023年环保相关产品第二轮质量监督抽查未发现不合格产品及企业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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